江创号办[2014]1号

关于开展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
创建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团委、各有关行业系统、市直有关单位团组织：

今年是青年文明号活动开展20周年，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市“青年文明号”工作，根据《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团市委决定开展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创建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
（1）参与范围

参与范围包括市行业主管部门目前还没有单独与团市委联合开展“青年文明号”创建活动的系统行业；企业的车间、生产线、班组、岗台；重点建设工程中的青年突击队；机关事业单位的科、室；各地社区、“两新”组织、青年组织等。

（2）参与资格
所推荐的青年文明号必须符合《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且获得县（市、区）级或相应级别青年文明号一年以上。
（3）参与方式

活动采取自上而下、书面申报方式进行。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《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申报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附3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，于2014年9月30日前将申报表（一式两份）以及电子版材料统一上报团市委宣传部。团市委将择期举行专场评审会，评审会内容包括资格审定、候选单位自我陈述、评审组提问等环节，对候选单位进行考察、审核、评定，报经团市委审批后发文命名。

二、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活动优秀组织奖

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优秀组织奖申报单位包括：县（市、区）级团委、镇（街）级团委、企事业单位团委，团市委将根据各地、各单位2013年度开展青年文明号活动的实际情况和申报材料进行评定。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《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活动优秀组织奖单位申报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并附2000字左右事迹材料，于2014年9月30日前将申报表（一式两份）以及电子版材料统一上报团市委宣传部。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为进一步规范“青年文明号”工作，优化活动流程，各参评组织单位要对所推选的参评单位进行严格选拔、优中选优，大线团组织推荐单位一般不超过2个，县级市（区）团组织推荐单位一般不超过4个。同时，为贯彻中央厉行节约“八项规定”相关精神，各单位准备参评材料应以节约、简洁为原则，避免浪费。
联系电话：3273559，传真：3273561，邮箱：jmtswxcb@126.com，
地址：江门市白沙大道西1号综合楼4楼团市委宣传部（邮编：529031）。

附件：1、《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申报表》

2、《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申报表》

江门市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领导小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5月15日

附1：

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申报表

	集体名称
	
	成员人数
	

	平均年龄
	
	35岁以下青年数
	
	联系电话
	
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负责人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职务职称
	

	工

作

总

结
	（3000字左右，可另附页）

	近两年获奖情况
	

	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上级主管部门、县级团委意见：

主管部门领导签字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团委领导签字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江门市创建领导小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2：

2013年度江门市“青年文明号”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
	团委负责人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联系地址
	

	开展活动先进事迹（详细材料另附）：

	江门市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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